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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五育项目管理系统（劳动教育模块） 
教师操作指南 

 

一、劳动教育实践运行管理的逻辑和主要流程 

劳动教育实践运行管理采用“项目活动制”的逻辑，即项目申请

获批后，指导教师组织此项目之下的相关活动，既可创建单次活动，

也可以创建多个活动，活动不需要再提交审批。主要流程是：教师线

上申报项目（院系线下初审）——本科生院审核立项——教师在线上

创建项目下的活动——学生在系统中进行活动报名或参加老师组织

的线下报名——教师组织学生劳动实践——教师考核学生劳动时长

和劳动表现——公示。 

 

二、劳动教育实践运行中教师的操作流程 

1.项目指导教师申报项目 

①登录系统 

指导教师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认证账号登录“南京大学五育项目管

理系统”（https://ndwy.nju.edu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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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后的页面如下： 

 

点击页面右上角“德智体美劳”，进入五育管理页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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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创建并申请项目 

点击页面左侧“项目管理”，进入项目管理界面。 

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进入填报界面。填入“基本信息”相关内容。 

点击“添加类型”，选择劳动教育实践项目的具体类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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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“项目信息”，选择出彩计划类型、项目形式、项目开始时

间、项目结束时间、招募总人数、开展活动次数等信息。在“项目内

容简介”栏，可填入项目的劳动内容、劳动要求、具体安排、注意事

项等方面内容。 

 

填报“项目评价要求”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评价维

度，并注明相应的考核要求，其中“社会认知能力”维度为必选项。

选择“劳动类型”，在“时长（小时）”栏填入项目开展所有活动的

劳动时长。在“考核评价办法”栏，参考劳动技能的掌握程度、劳动

成果的完成度、劳动过程的投入程度、劳动精神的力行程度四个维度，

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评价维度，填入制订的项目考核评

价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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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所有内容填报后，点击“保存”。 

 

保存后，在“项目管理”界面就看到一条新增的项目列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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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操作”栏，点击“申请表”生成一张新的“南京大学本科生

劳动教育实践项目申请表”。 

 

打印此表后，单位劳动教育工作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后。

扫描成 pdf 文件或拍照。在“操作”栏，再点击“修改”进入上传申

请表的页面，在“点击上传”处上传扫描后的申请表 pdf 或图片文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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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项目提交。此后，由本科生院管理员在

系统中审核项目后。项目审核通过后，其发布状态就显示“审核通

过”。项目指导教师就可以创建此项目之下的具体“活动”。  

 

2.项目指导教师创建“活动” 

“项目”获批后，此项目之下可创建单次“活动”，也可以创建

多个“活动”。“活动”的创建不需要再提交审批。 

点击“活动管理”，进入活动管理界面。再点击“新增”，进入“新

增”活动的界面。填入基本信息时，在“所属项目”栏，选择获批的

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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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活动信息中，填报本次活动的活动开始时间、活动结束时间。

在“报名方式”栏，可选择“不在本系统报名”、“启用报名无需审

核，人满即止”或“启用报名需审核”。“不在本系统报名”，即指导

教师线下组织特定的学生群体劳动实践，例如某书院组织全体书院学

生到某劳动实践基地参加劳动，就不需要在系统中组织学生报名。

“启用报名无需审核，人满即止”，即在系统中发布招募信息，学生

报名按照报名先后顺序“先报先得”，报名人数达到既定招募人数，

自动停止报名。“启用报名需审核”，即在学生报名该活动后，由指

导教师在系统中审核学生的报名资格，审核通过的学生则报名成功。

也可以启用“指定报名人员”，指定范围内的学生才可以报名参加此

活动。在“招募人数”栏，填报本次活动的招募人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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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可参与学院”，设置参与的学院；在“可参与年级”，选择本

活动面向哪个年级的学生；在“可参与学历”，选择本活动面向何种

学历的学生【目前劳动教育仅开放本科生，并且不可修改招募对象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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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劳动类型”栏，选择此活动的劳动类型；在“时长（小时）”

栏，填报此活动的具体劳动时长。如本次活动有特定的考核评价办法，

也可以在“考核评价办法”栏，在项目原先设置的评价办法基础上修

改。 

 

页面信息填报完整、准确后，点击“提交”。“提交”后，此项

目就在“活动广场”界面出现，供学生查看和报名。 

 

3.学生报名 

学生就可以在“活动广场”里关注此项目，并点击“立即报名”

进行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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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指导教师审核学生报名资格 

学生报名后，项目指导教师可以在“活动管理”界面，点击此项

目的“报名情况”，审核学生报名资格。 

 

5.学生报名后的特殊情况处理 

如此项目的信息有误，在学生报名前，可在“操作”栏点击“修

改”，更正信息后再提交即可；如已有学生报名，可在“操作”栏点

击“撤销”，撤销此活动后，再重新创建并提交一个活动，并将已报

名的学生手动导入此活动。如遇到特殊情况，需要告知学生更改活动

时间、地点，或提醒学生其他注意事项，可在“操作”栏点击“通告”，

发布通告给已报名此活动的学生，学生就可以在自己的界面查看到通

告信息。也可与学生通过其他联系方式进行联系。 



12 
 

6.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劳动 

项目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参加线下劳动实践。 

 

7.考核学生劳动时长和劳动表现 

当活动结束，在“活动管理”界面，此活动的“操作”栏内就会

出现“考核”按钮。 

 

点击“考核”，进入考核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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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进入新增认定信息的界面。 

输入学生学号搜索，选定录入参加此活动的学生，并录入该学生

的劳动时长，对学生参加此次活动的劳动表现进行评级：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、不合格。劳动表现在合格及以上（含合格），学生方可获得参

加此活动的劳动时长。 

如考核的学生较多，也可批量导入，但需按照导入的模板准确填

报学生信息。 

 

8.公示 

认定后的学生劳动时长信息，将自动在学生的“公示广场”里显

示。可点击此活动的“详情”，查看学生获得劳动时长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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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可在“公示广场”里看到自己参加活动的劳动时长等信息。

如有疑问，可点击“反馈”，与指导教师联系核实与更正。 

老师在“反馈管理”界面，就会看到此信息。 

点击“回复”，即可回复学生信息，给予及时的反馈。 

 

【老师们在劳动教育实践管理和系统运行方面有疑问，请联系咨

询本科生院李老师，89680158, lican@nju.edu.cn】 


